
 1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河南恒星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星科技”或“公司”）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的保荐

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

有关规定，对公司 2021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

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2016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1056 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

易所同意，公司由主承销商海通证券于 2016 年 9 月 19 日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发行

普通股（A 股）股票 195,688,484 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 4.95 元。

截至 2016 年 9 月 20 日止，公司共募集资金 968,657,995.80 元，扣除发行费用

16,645,688.48 元，募集资金净额 952,012,307.32 元。 

截止 2016 年 9 月 20 日，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业经瑞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瑞华验字[2016]41080004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008,152,967.66

元（其中募投项目累计支出 855,359,656.02 元，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152,793,311.64 元），其中：公司于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利用自有资金先期投入募集

资金项目人民币 0 元；2016 年 9 月 20 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会计期间使

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760,375,589.62 元，本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247,777,378.04 元（其

中募投项目支 出 94,984,066.40 元，节 余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

152,793,311.64 元）。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人民币 0.00

元，相应募集资金账户已经销户。 



 2 

（二）2021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164 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

司由主承销商海通证券采用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不

超过 376,949,520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4.40 元。截至 2021 年 11 月 23 日，公司

实际已向特定投资者定价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45,046,295 股，募集资金

总额 638,203,698.00 元。扣除承销费和保荐费 10,377,358.49 元后的募集资金为人

民币 627,826,339.51 元，已由海通证券于 2021 年 11 月 24 日存入公司开立在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巩义市支行（账号为 41050179410800001403）的人民

币账户中；减除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2,887,410.48 元后，合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

民币 624,938,929.03 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

具“大华验字[2021]000790 号”验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 66,257,800.00 元，

其中：公司于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利用自有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人民币

66,257,800.00 元；于 2021 年 11 月 24 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会计期间使用

募集资金人民币 0.00 元。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559,138,838.73 元。（其中募集资金余额为 558,837,363.78 元，募集资金利息收入

及手续费支出净额 301,474.95 元），其中：银行存款 59,138,838.73 元，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暂未归还金额 500,000,000.00 元。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

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

则》（以下简称“管理细则”）。 

（一）2016 年非公开发行 

根据《管理细则》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公司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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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郑州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铁道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

于 2016 年 9 月与海通证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郑州铁道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

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授权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开设募

集资金专户的银行查询、复印募集资金专户资料。此外，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内

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按照孰低原则在 1000 万元或募集资金

净额的 5%之间确定），商业银行应当以传真形式通知海通证券。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郑州分行 
8111101012500386880 455,657,995.80  已注销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郑州铁道支行 

4118999910100035943

68 
500,000,000.00  已注销 

合 计  955,657,995.80   

注 1：初始存放金额合计 955,657,995.80 元与最终确认的募集资金净额 952,012,307.32

元相差 3,645,688.48 元，原因是初始存放金额包含尚未支付的本次非公开股票发行相关费用

3,645,688.48 元。 

（二）2021 年非公开发行 

根据《管理细则》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公司及巩义市恒星金属制

品有限公司、河南恒星钢缆股份有限公司、广西自贸区宝畅联达新材料有限公司

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巩义市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于 2021 年

11 月分别与海通证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绿城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以保证专

款专用；授权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查询、复印募集资

金专户资料，并要求保荐代表人每半年对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至少进行现场

调查一次。此外，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

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20%（含）的，商业银行应当以传真形式通知海通证券。 

1、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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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巩义市支行 
41050179410800001403 627,826,339.51 54,138,838.73 活期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巩义市支行 
41050179410800001406  5,000,000.00 活期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巩义支行 
4105017941080000140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巩义支行 
41050179410800001408    

合 计  627,826,339.51 59,138,838.73  

注 1：初始存放金额合计 627,826,339.51 元与最终确认的募集资金净额 624,938,929.03

元相差 2,887,410.48 元，原因是初始存放金额包含尚未支付的本次非公开股票发行相关费用

2,887,410.48 元。 

2、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暂未归还明细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审批会议 额度 期限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第六届董事

会第二十七

次会议 

500,000,000.00 

不 超 过

12 个月  500,000,000.00  500,000,000.00 

合 计    500,000,000.00  500,000,000.00 

三、2021 年度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详见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16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详

见附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2021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不存在变更情况。 

公司原募投项目自立项以来市场环境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基于光伏市场广

阔的发展前景，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本着效益增速、控制风险、审

慎投资的原则，更好的维护全体股东利益和满足公司长期发展需要，在充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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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政策、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的情况下，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7 日召开第六届

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2022 年 1 月 26 日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议案》，终止原 2021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应力钢绞线改扩建项

目”和“合金镀层（锌）钢丝钢绞线改扩建项目”，终止后原计划投入上述两个项

目的募集资金投入建设“年产 2000 万公里超精细金刚线项目”。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应力钢绞线改扩建项目”和“合

金镀层（锌）钢丝钢绞线改扩建项目”尚未使用募集资金进行任何投资。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募集资

金的使用和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况。 

六、会计师对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鉴证意见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2 年 3 月 28 日出具了《募集资金

年度存放与使用鉴证报告》，鉴证报告认为恒星科技募集资金专项报告在所有重

大方面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相关格

式指引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恒星科技 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用情况。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 2021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符合《证券

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使用，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发行

人募集资金使用不存在违反国家反洗钱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保荐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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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恒星科技 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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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赵春奎          周  舟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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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2016 年非公开发行） 

编制单位：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952,012,307.32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47,777,378.04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008,152,967.66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30,000,00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4.16%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600 万 km 超精细金刚线项目  是 952,012,307.32 722,012,307.32 34,195,103.40 649,230,290.02 89.92 

根据项目进

度逐步达到

可使用状态  

28,402,585.84 否 否 

高端智能化钢帘线制造项目  是   230,000,000.00 60,788,963.00 206,129,366.00 89.62 

根据项目进

度逐步达到

可使用状态  

20,271,887.29  否 否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152,793,311.64 152,793,311.64 100.00     

合计   952,012,307.32 952,012,307.32 247,777,378.04 1,008,152,967.66   48,674,473.13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

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1、600 万 km 超精细金刚线项目：该项目因实施地变更、技术工艺变化及设备改造的影响，导致该项目进度未达预期。  

2、高端智能化钢帘线制造项目：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系设备款尾款及质保金尚未支付；原计划采购的部分设备未采购，

通过对原有设备进行改造作为补充使用。 

3、2021 年 8 月 30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鉴于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募投项目“年产 600 万 km 超精细金刚线项目、高端智能化钢帘线制造项目”已达到可使 用状态，为充分发挥资金的使用效率，最大程

度发挥募集资金效能，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将上述募投项目的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同时注销相关募集资金专用帐户，相关

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予以终止。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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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

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

情况 
募投项目原计划实施地为河南省巩义市五里堡北片区，变更后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地址位于河南省巩义市康店镇公司现有厂区内。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

情况 
将募集资金项目的主要生产工艺由高分子复合材料（树脂）涂覆金刚石微粉变为采用电化学反应方式（电镀）固化金刚砂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

额及原因 

公司严格遵守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本着合理、有效使用募集资金的原 则，严格把控项目投资进度，谨慎地使用募集资金。同时，在募

投项目实施过程中，公司以国产设备替代进口设备，并积极进行自主装备研发，从而降低了投资成本，且目前募投项目已建设完毕，部分建

设尾款和质保金的支付周期较长，尚未进入结算环节，因此导致部分募集资金出现节余。此外，公司为了提高募集资 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

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获得了一定的投资收益。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不适用。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

题或其他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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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2021 年非公开发行） 

编制单位：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624,938,929.03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6,257,800.00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6,257,80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年产 20 万吨预应力钢绞线项目  否 255,468,529.03 255,468,529.03 66,257,800.00 66,257,800.00 25.94 

根据项目进

度逐步达到

可使用状态  

-598,593.27 否 否 

预应力钢绞线改扩建项目  否 112,670,700.00 112,670,700.00      否 
否 

合金镀层（锌）钢丝钢绞线改扩

建项目  
否 256,799,700.00 256,799,700.00      否 

否 

合计  624,938,929.03 624,938,929.03 66,257,800.00 66,257,800.00    -598,593.27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

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公司综合考虑宏观经济形势及市场需求情况，本着审慎和效益最大化的原则，谨慎有序安排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

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

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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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

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分别于 2020 年 11 月 6 日经广西自贸区钦州港片区行政审批局备案、2020 年 11

月 9 日经巩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批准立项，并经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通过利用募集资金投资。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已由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利用自筹资金先行投入。截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自筹资金实际投资

额 6,625.78 万元，置换 6,625.78 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情况 

根据 2021 年 12 月 9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自有资金及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可使用不超过 5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已使用部分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500,000,000.00 元。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

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专户储存，详见专项报告。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

题或其他情况 

公司原募投项目自立项以来市场环境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基于光伏市场广阔的发展前景，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本着效益增速、

控制风险、审慎投资的原则，更好的维护全体股东利益和满足公司长期发展需要，在充分分析当前政策、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的情况下，公

司于 2022 年 1 月 7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2022 年 1 月 26 日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终止原 2021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应力钢绞线改扩建项目”和“合

金镀层（锌）钢 丝钢绞线改扩建项目”，终止后原计划投入上述两个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建设“年产 2000 万公里超精细金刚线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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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编制单位：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1） 

本年度实际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际

累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

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高端智能化钢帘线制造 600 万 km 超精细金刚

线项目 

230,000,000.0

0 
60,788,963.00 206,129,366.00 89.62 

根据项目进

度逐步达到

可使用状态 

20,271,887.29  否 否 

合计 - 
230,000,000.0

0 
60,788,963.00 206,129,366.00 - - 20,271,887.29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募投项目） 

由于原募集资金项目“年产 600万 km超精细金刚线项目”相关设备的目前采购价格较原预测价格有所下降，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固定资产投资，经公司研究决定，计划在原募集资金项目“年产 600 万 km 超精细金刚线

项目”的基础上增加“高端智能化钢帘线制造项目”作为募集资金项目。 

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18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

案》。公司计划在保证原募投项目“年产 600 万 km 超精细金刚线项目”顺利建设的情况下，使用募集资金人民

币 23,000 万元建设“高端智能化钢帘线制造项目”，并经 2017 年 12 月 29 日召开的 2017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19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

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134）。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该项目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系设备款尾款及质保金尚未支付；原计划采购的部分设备未

采购，通过对原有设备进行改造作为补充使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